
财政扶持小规模3％降至1％政策延长！个人独资企业能适用吗？

产品名称 财政扶持小规模3％降至1％政策延长！个人独资
企业能适用吗？

公司名称 上海南华亭经济小区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3000.00/户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奉贤区柘林镇新柘中路16号

联系电话  15858106917

产品详情

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执行期限！

为进一步支持广大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全面复工复业，现将有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期限延长到2020年12月31日。

特此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

2020年4月30日

附13号公告原文：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

为支持广大个体工商户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同时加快复工复业，现就有关增值税政策公告如下：

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对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
；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



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2020年2月28日

适用范围开票等实务

1、该政策适用所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工商户，只要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均可以
享受支持复工复业增值税优惠政策。

2、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不动产适用5%的征收率，不适用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政策（另湖北省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

3、一般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适用征收率3%，不可以享受支持复工复业增值税优惠政策。

4、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2020年2月底以前，适用3%征收率征收
增值税的，按照3%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适用减按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按照1%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

5、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
20年第13号，以下简称“13号公告”）有关规定，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按下列公式计算销售额
：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1%）

6、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按照13号公告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
应当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免税项目相应
栏次；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当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应
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3%征收率）”相应栏次，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2%计算填写在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
减税项目相应栏次。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第8栏“不含税销售额”计算公式调整为：第8栏=
第7栏÷（1+征收率)。

除了小规模减免增值税延期，有关小微企业（含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费减免政策，还有哪些呢？我们一
篇文章给你捋清楚！

1

增值税中的小微企业政策

条件：

1.属于小规模纳税人

2.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季度销售额30万元以下（含本数）。

同时满足上述条件就是增值税上的小微企业，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政策依据：，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就实施小微企业普惠



性税收减免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

实际操作：

A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按季度申报增值税，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20万元，均自开了增值
税普通发票。

那么4月份申报增值税时候，直接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第9行、10、17、18行，如下图。然后保存
申报即可。

注意：这里举例的数据都是不含税金额。

2

企业所得税中的小型微利企业

需要同时满足下面4项。

对于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纳税人就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具体来说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
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
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

财税〔2019〕13号

满足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企业所得税是分段计算，无需备案，在预缴和汇算清缴通过填写申报表相关内
容即可享受。

所谓分段就是说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的税率
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的税率计
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举例说明，2019年一个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00万元的企业，如果满足其他的条件，那么企业所得税=100*25
%*20%+200*50%*20%=25万元。

3

中央财政发布增值税3%降至1%，降税后各行业个人独资企业的税率计算个人独资服务业小规模个人独资
税率计算：l 增值税：500W/1.01*1%=49504.95l 附加税：49504.95*3%=1485.15l
所得税：500W/1.01*10%*30%-40500=108014.85l 合计：159004.95 综合税率：3.18%

个人独资商贸业小规模个人独资计算：l 增值税：500w/1.01*1%=49504.95l 附加税：49504.95*3%=1485.15l
所得税：500W/1.01*5%*20%-10500=39004.95l 合计：89995.05综合税率：1.8%

4

社保费减免中的中小微企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确定减免企业对象。

满足上述条件的中小微企业。自2020年2月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湖北省外）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以下统称省）可根据受疫情影响情况和基金承受能力，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免征期限不超过5个月。

社保保险费核算分为个人部分和企业承担部分，本次减免的是企业部分。

个人部分一般是税费前工资，所以应发工资前都含了社保费，企业在发放工资时候代扣个人部分社保费
。

企业部分就是看不到的，这个是按照一定标准计算缴纳的社保和公积金。

具体我们来看看下图：

个人部分

1.工资的结转

这部分直接按照人力资源部门的工资表入账。工资表如下图，我自己弄的一个简单的，方便写分录，当
然企业里面工资条会很细，不同公司设置明细也不同。

这里的应发合计就是公司承担的职工人工成本中个人部分，但是应发合计和职工到手的还有差异，因为
公司还要代扣代缴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

企业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其他
会计准则要 求或允许计入资产成本的除外。

按照权责发生制，首先结转成本费用，这里假设全部入管理费用，当然根据职工所属部门会入到其他科
目，比如销售费用，制造费用等，文章只是简便列示。

借：管理费用-工资（一般科目设置不会那么全面，把各种补贴和加班费金额都放到工资）

管理费用-奖金

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应付职工薪酬-奖金

2.发放工资

发放工资的时候企业要代扣各种保险和个税，这部分通过其他应付款（其他它应收款）、应交税费来先
挂，实际支付社保局和税务局的时候截平。

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应付职工薪酬-奖

贷：其他应付款-养老保险、医疗、失业



其他应付款-住房公积金

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银行存款

企业承担部分

1. 社保、公积金成本的结转入账

个人部分的分录我们做完了，那么接下来就来看看企业为职工负担的部分如何列支，社保和公积金都是
个人扣一部分，企业补充一部分，具体比例这里不多说，这个都是有规定的，比如公积金一般是个人扣
的部分，企业再多缴纳这一部分，比如个人扣100，企业再存100，公积金账户就是200余额。

借：管理费用-住房公积金

管理费用-养老保险、医疗、失业、工伤等

贷：应付职工薪酬-养老保险、医疗、失业、工伤等

应付职工薪酬-住房公积金

那么这次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其实就是这部分。

5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免印花税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号）等有关规定。

所以，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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